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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3   证券简称：河北宣工   公告编号：2016-84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公开转让公司所持有的深圳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2966%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河北宣工”）拟

通过招拍挂的方式，以不低于 10,637.00万元为挂牌底价，公开转让所持有的深

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高特佳”）5.2966%股权。本次股

权转让的挂牌底价以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河北宣化工程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拟公开转让其持有的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2966%股

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京都中新评报字（2016）第 0221号）为定价依据。 

2、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股权转让尚需深圳高特佳现有股东放弃所持该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5、河北宣工已取得本次股权转让资产评估报告的备案核准。 

 

一、交易概述 

为提高核心竞争力，做强公司主业，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河北宣工”）拟通过招拍挂的方式，以不低于 10,637.00 万元

为挂牌底价，公开转让所持有的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高特佳”）5.2966%股权。本次股权转让的挂牌底价以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拟公开转让其持有的深圳市高特

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2966%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京都中新评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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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第 0221 号）为定价依据。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该事项已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转让的独立意见，届时将提交 2016年 11月 21日召开的 2016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转让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以东天利中央商务广场 A座 1501 

注册资本：2.832亿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达建 

成立日期：2001年 03月 02日 

主要经营范围：对高新技术产业和其他技术创新企业直接投资；受托管理和

经营其他创业投资公司的创业资本；投资咨询业务；直接投资或参与企业孵化器

的建设。 

（2）截至 2016年 6月 30 日，深圳高特佳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阳光佳润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17.66% 

厦门京道凯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 14.12% 

深圳佳兴和润投资有限公司  3,600.00 12.71% 

西藏智盈投资有限公司 2,500.00 8.83%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 8.83% 

厦门高特佳菁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60.00 8.33% 

苏州高特佳菁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60.00 8.33%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300.00 8.12%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5.30%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3.53% 

深圳市鹏瑞投资有限公司  700.00 2.47% 

深圳市速速达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1.77% 

合计  28,320.00 100% 

（3）主营业务发展概况 

深圳高特佳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专业风险投资机构之一，集并购整合、PE、VC、

天使投资等多手段工具，聚焦医疗健康行业、基因诊断、精准医疗、个性化医疗

等领域，与迪安诊断成立产业投资基金，并先后投资了鑫诺美迪、安诺优达、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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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赛斯等多家医疗企业，直接投资过的项目包括深圳中兴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000063），江西博雅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300294），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002253），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1717），山东矿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002526），方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0235），信质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002664），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002289），深圳赢合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300457）等项目。 

（4）2015年及 2016年 6 月 30日资产、负债和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母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合并） 

2016 年 6 月 30 日 

（母公司） 

总资产 99,230.03 120,245.70 95,999.85 

负债 65,733.56 75,462.90 65,667.74 

股东权益 33,496.47 44,782.80 30,332.11 

项目 
2015 年度 

（母公司） 

2015 年度 

（合并） 

2016 年 1-6 月 

（母公司） 

营业收入 2,646.29  5,887.01 134.76  

营业成本 - - -  

营业利润 -1,100.99  4,958.71 -3,164.36  

利润总额 -1,094.93  4,965.26 -3,164.36  

净利润 -1,033.86  3,298.12 -3,164.36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前身系深圳市高特佳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2001 年 3 月成立，是由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

公司、河北宣工等 11家企业以现金方式出资设立，注册资本 23,600万元，其中

河北宣工出资 1,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356%，后深圳市高特佳创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更名为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截至目前，该公司注册资本

28,320万元，河北宣工持股比例为 5.2966%，该项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法律法

规禁止或限制交易的情形。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下发的《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及相

关规定，公司委托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对本公司

持有的深圳市高特佳股权于评估基准日 2016年 6月 30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结论如下： 

①市场法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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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市场法评估，在相关评估假设成立的情况下，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5.2966%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为 1,500.00 万元，评估价值为

10,637.00万元，增值额 9,137.00 万元，增值率 609.13%。 

②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收益法评估，在相关评估假设成立的情况下，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5.2966%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为 1,500.00 万元，评估价值为

3,829.00万元，增值额 2,329.00 万元，增值率 155.27%。 

③最终评估结论确定 

市场法是从股权交易市场的表现来评定股权的价值，而收益法是相对于企业

投资后的长期回报来判断股权的价值。  

本次评估，考虑到河北宣工持股比例较少，对股东权益分配方案话语权较小，

评估对象当前盈利能力与其市场价值之间的关联程度相对较弱，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收益法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全面反映。而市场法以深圳市高特佳公司近期股权

交易案例为参照对象，合理地体现了评估对象近期的市场价值。 

综上考虑，本次评估以市场法确定的评估价值 10,637.00 万元为评估结果，

为河北宣工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招拍挂确定挂牌底价提供价值参考。 

本次股权转让需要深圳高特佳现有股东放弃公司所持该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本次股权转让采取对外协议转让方式，招拍挂底价不低于 10,637.00万元。 

2、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股权转让完成后，深圳高特佳公司

仍然存续，相关债权、债务由深圳高特佳继续承接。 

    3、深圳高特佳公司为公司对外投资参股企业，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无影响。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按照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相关规定，以公开挂牌交易方式全部转让持有

的深圳高特佳 5.2966%股权。公司经挂牌若征集到一个意向受让方时，以挂牌价

格对该意向受让方实施协议转让，并在产权交易所公告后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若征集到两个（含）以上意向受让方时，将采取竞价方式确定受让方。 

五、标的资产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职工身份转换和人员安置。河北宣工作为为深圳高特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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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的出资人，本次转让其持有的深圳高特佳 5.2966%股权收益全部归公司所

有。 

六、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产品结构调整的不断推进，公司更加明确了做强主业的战略发展方向。

鉴于目前工程机械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公司流动资金日趋紧张，此时选择转让公

司持有的深圳高特佳全部股权，有利于补充公司所需流动资金，集中力量发展公

司主业。 

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交易对方及最终交易价格尚未确定，按照公司持有深圳

高特佳 5.2966%股权的投资成本 1,500万元，转让挂牌底价不低于 10,637.00万

元成交测算，此次股权转让事项将增加投资收益 9137 万元，如果本次股权成功

转让，将对公司的业绩产生影响。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4、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5.2966%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